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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口罩戴出“过敏脸”
外包装空空如也，不少口罩是三无产品

本报 12 月 29 日热线消息(记

者 赵松刚 通讯员 张琦)28

日，家住潍城区的刘红洁女士反
映，街头买来的“时尚”廉价口罩

害得自己脸部过敏，现在她已经

不敢再戴劣质的口罩了。随后，记

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很多口罩都

没有“出生地”，质量难以保证。

28 日，家住清平路附近的刘

红洁女士，在上班的路上买了一

个有花色图案的口罩。刘红洁女

士说，她是从小区门口的商店里

买的，花了 3 元钱，“这还是商店

里最贵的口罩”。刘女士说，还有 2

元一副的口罩，她觉得图案不好

看，就没有买。随后，刘女士戴上

口罩，骑电动车上班。可是，刘女

士到单位后，取下口罩就觉得嘴

部有异常的瘙痒，鼻子也不舒服。

中午下班后，她到单位附近的诊

所做检查，医生告诉她，是对口罩

面料过敏造成的。

29 日，记者走访小商品城市

场发现，一些花哨口罩打出“时

尚”牌，价格最低的只有 0 . 75 元。

可是，这些口罩的外包装不少“空

空如也”，一些口罩包装上连产品

名称都没有。记者看到，一家店铺

南侧墙面全部悬挂着各式各样的

口罩，卡通类、格子状、花纹状、单

色调口罩一应俱全。这些“风格

多样”的口罩，不少注明“时

尚”字样，而在某款“时尚”口

罩上，写着“等级：一等品”。

可是，作为“一等品”的口罩，

竟连个名字都没有，更没有写明

生产厂家、生产地址、出厂日

期，也没有生产批号。而更多的

口罩外包装上，只有一层透明的

薄膜，没有任何的标语。

潍城区消协工作人员介绍，

现在市面上的廉价口罩，大多找

不到生产厂家，很难保证质量。

虽然，这种口罩一定程度上能起

到防尘和御寒的作用。但因为产
品质量没有任何保证，容易滋生

细菌，长期佩戴反而会适得其

反，危害人体健康，“最好是在

正规药房，或进货渠道正规的商

场和商店购买医用外科口罩”。

视而不见

29 日，在潍坊市早春园南巷与东风街路口，几辆车停在“全路段禁停”的警示牌下。这段路很窄，而且道路两边的

营业场所较多，交警部门在路边设立了禁停标志，但还是有车主对禁停标志视而不见，将车辆停在路边。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为您解惑
今日说法

2004 年 1 月，何先生投保了一份重疾险，身故保险金为 5

万元。填写投保单时，何先生没有在“告知事项”中标明有既往疾

病。2006 年 8 月何先生因左肾多囊出血住院，2006 年 12 月，何

先生经医治无效死亡。2007 年 1 月，受益人提出理赔，保险公司

发现，何先生在 2003 年曾因肾病做过检查。于是，保险公司以何

先生在投保时未告知既往肾病病情为由拒赔并解除合同。

案 例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
所葛言律师：2009 年 10 日 1

日修改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对此有不同的规

定，这就是修改后的保险法

(以下称新保险法)新增了“不

可抗辩条款”。按照新保险法

第 16 条规定，当投保人故意
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

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

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

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

合同。但为了防止保险公司滥

用该解除权，“不可抗辩条款”

对合同解除权的期限加了两

年的限制。因此，以上案件若

发生于新法实施之后，虽然投

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

果在保险合同成立已超过两

年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新法借鉴

国际惯例，增设了保险合同

“不可抗辩”条款。也就说，保

险合同成立满两年后，保险公

司不得再以该投保人未履行
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合同。

该原则有效保护了寿险被保

险人的保险权益，体现了商业

保险真正意义。

求是法律咨询：(0536)810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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